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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广“财政科技创新贷”的实施意见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

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“财政科技创新贷”（以下简称“科创贷”）是由政府、担保公

司、金融机构共同开发、合作实施、风险共担的一款新型金融专

项产品。该产品主要面向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，由担保公司负责

提供信用担保，财政负责给予利息补贴和担保费用补贴，金融机

构负责向企业放贷。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

心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纾解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，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就推广“科创贷”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政府引导、专业化管理、市场化运作模式，以科技金融

主体建设、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和科技金融机制改革创新为重

点，以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为目标，进一步优化

营商环境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到 2025年，通过“科创贷”引导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额达

到 50 亿元（包括股权、债权、基金等融资），从事科技服务的金

融、担保基金等机构达到 20家。

三、推进措施

（一）推进设立“科创贷”服务机构。引导、鼓励商业银行和

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我市设立“科创贷”内设专营机构，经过认定符

合条件的享受有关补贴政策。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减费让利的原则，

支持和培育市场主体，根据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、信贷、担保

等业务的风险类别和程度，实行差别利（费、收益）率。建立对

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尽职免责机制，适度提高不良资产率和风险

容忍度。建立金融业务分类考核机制，对专业团队、专项业务支

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状况实行年度目标考评，并公开通报考

评结果。

（二）推进“政、银、企”合作。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家

备案，政府引导金融机构按约定向经认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

贷款。对企业按照基准利率给予 30％的贷款贴息（贴息最高不超

过 5 万元），贴息期为 1 年。



（三）推进建立政策性科技担保机制。支持国有担保机构做

大做强。担保机构为“科创贷”业务提供融资担保，市财政按照担

保金额的 1.5%给予担保机构担保费补贴，补贴期限为 1 年。探索

建立健全再担保、反担保机制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。

（四）推进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。鼓励商业银行、担

保公司、创投机构等金融机构充分利用“互联网＋”开展“投贷联

动”“保贷联动”“投贷保联动”等金融创新。探索规范化的知识产权

交易体系，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。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

仓单、订单、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供应链融资业务。鼓励商业银

行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票据贴现业务。鼓励金融机构及科技咨询

等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各类中介服务，推动科技型中小企

业并购市场发展。

（五）加快建设科技金融服务体系。构建覆盖全市的科技金融

公共服务体系，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资助。建立科技

投融资信息共享机制，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数据库，促进金

融机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供求信息精准对接。积极引进和

发展与科技金融相关的投资咨询服务机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、律

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公司、信用评级公司等中介服务机构，针对

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差异化需求，提供高效可行的

服务方案。

四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健全科技金融组织领导机制。成立由市长任组长，

常务副市长和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任副组长，市发改委、市财



政局、市科技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地方金融工作局、

十堰银保监分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市科技金融创新工作领导小

组，负责指导全市科技金融创新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科

技局，具体负责相关统筹协调工作。建立科技金融评估机制，建

立完善科技金融统计监测指标体系，持续开展动态监测评估。

（二）建立科技金融投入机制。设立“科创贷”财政专项资金，

并建立逐年递增机制，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贴息、担保费补贴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科技企业信用机制。依托全市社会信用信息

公共服务平台，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子平台。建立科技

企业信用信息的归集、共享、交换机制，提高信用大数据应用效

率。实施科技企业的市场主体准入前信用承诺制度和分类监管的

工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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